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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致同专字（2023）第 441A021432 号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普特公司）截

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 号）的规定编制上述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对照表是杰普特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的

基础上对杰普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对照表发表鉴

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上述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对照表不存在重大错报。在审核工作中，我们结合杰普特公司

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

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杰普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对照表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2007] 500 号）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杰普特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2 
 

本报告仅供杰普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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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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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797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

意，本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23,092,144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43.86元。截至2019年10月28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1,012,821,435.84

元，扣除发行费用97,785,759.0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915,035,676.77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瑞华验字[2019]484900025

号《验资报告》验证。 

2、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初始存放金额 账户余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337080100100686910 活期存款 - - 

上海浦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79100078801000000773 活期存款 -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20000030960300031288016 活期存款 -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631519345 活期存款 -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龙华支行 
741973024981 活期存款 -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仲恺支行 
683472525826 活期存款 -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龙华支行 
753672851199 活期存款 915,035,676.77 - 

合  计   915,035,676.77 -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三、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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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实际投资金额 差额 原因 

光纤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 12,371.00 9,309.57 -3,061.43 注1 

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目 11,276.00 9,983.99 -1,292.01 注2 

半导体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 9,253.00 2,892.76 -6,360.24 注3 

半导体激光加工及光学检测设备研发

生产建设项目 
15,759.00 3,594.89 -12,164.11 注4 

超快激光器研发生产建设项目 8,333.00 2,562.06 -5,770.94 注5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233.00 7,258.42 25.42 注6 

注1、注2： 

（1）募投项目“光纤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目”已投

产，根据相关合同约定，主体工程质保金、装修验收尾款等款项支付时间周期较长，募

集资金余额中含未支付的质保金及尾款。 

（2）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

原则，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

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降低了项目总支出。 

（3）募集资金在存储过程中产生了利息收入。 

注3： 

（1）由于半导体激光器技术更迭迅速，公司对半导体激光器产品的研发需求发生了较

多变化，产品设计方案仍处于快速更新迭代过程中。在惠州募投实施地尚未完成工程建

设前，公司利用了深圳杰普特的半导体激光器生产线的设备进行前期研发和生产，导致

募集资金计划中设备购置费用、人员招聘及培训费用尚未全部使用。后续公司将随市场

需求在半导体激光器生产相关人员招聘及培训、设备购置等方面投入资金。 

（2）募投项目“半导体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实施期间，受新冠疫情影响，募投项目

厂房施工建设工作较原计划有所延迟，在惠州募投实施地尚未完成工程建设前，公司以

深圳杰普特的自有资金预先投入了部分研发设备采购、人员招聘及培训费用以及铺底流

动资金，因此该部分投入不再使用募集资金进行二次投资。 

（3）募投项目“半导体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所需的部分生产和研发设备自2019年初至

今市场售价呈下降趋势，进一步节约了设备购置费用。 

（4）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

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通过优化生

产场地规划设计、生产线维修重复利用等方式，合理降低了项目总支出。 

（5）募集资金在存储过程中产生了利息收入和现金管理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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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 

（1）募投项目“半导体激光加工及光学检测设备研发生产建设项目”计划研发的激光/

光学智能装备须紧跟客户需求，且要求具备较高的自动化设备设计研发能力，确保产品

能够满足客户所需的检测效果或加工效果，因此公司采取保留部分半导体激光加工及光

学检测设备研发人员在深圳杰普特工作的形式，有效提升沟通效率；同时，研发物料较

生产物料下单更加零散且要求紧急，研发场地放在深圳总部有利于物料的快速交付，可

提升项目研发整体速度。公司出于业务衔接、人员沟通、研发物料供应便捷性等方面因

素考虑以自有资金先行对相关项目进行支持，因此在募投项目建设的研发生产场地完全

竣工投产前，该项目相关的研发与生产实际均使用深圳杰普特自有资金投入。后续公司

将随客户需求在半导体激光加工及光学检测设备研发生产、设备购置等方面投入资金，

不断提升自身技术水平。 

（2）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

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通过优化生

产场地规划设计、生产线维修重复利用等方式，合理降低了项目总支出。 

（3）募集资金在存储过程中产生了利息收入和现金管理投资收益。 

注5： 

（1）由于目前超快激光器整体售价较固体激光器、光纤激光器高，市场普及度较低，

且公司为进一步降低产品成本及提升输出功率，产品设计方案仍处于快速更新迭代过程

中。因此，公司采取保留部分超快激光器生产人员在深圳杰普特工作的形式，并使用部

分与激光器产线通用的生产设备进行前期研发生产，导致募集资金计划中设备购置费

用、人员招聘及培训费用尚未使用完成。后续公司将随市场需求在超快激光器生产相关

人员招聘及培训、设备购置等方面投入资金。 

（2）募投项目“超快激光器研发生产建设项目”实施期间，由于前期惠州募投实施地

尚未完成建设，基于超快激光器在半导体、消费电子等领域的精密加工工艺中应用前景

较为广阔，为加快超快激光器业务布局、快速提升自制技术水平，公司以深圳杰普特的

自有资金预先投入了部分研发设备采购、人员招聘及培训费用以及铺底流动资金，因此

该部分投入不再使用募集资金进行二次投资。 

（3）本募投项目所需的部分生产和研发设备自2019年初至今市场售价呈下降趋势，进一

步节约了设备购置费用。 

（4）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

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通过优化生

产场地规划设计、生产线维修重复利用等方式，合理降低了项目总支出。 

（5）募集资金在存储过程中产生了利息收入和现金管理投资收益。 

注6： 

（1）考虑到公司长远发展及未来战略布局，为保证募投项目实施场地的合理规划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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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方案，公司于 2021年末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研发中心建筑面积、计划建设超净车间面积增加，导致用于建筑工程费、超净车间

建设费有所增加。 

（2）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期间，受停工停产、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影响，研发中心大楼工程建设进度较原计划有所延迟，在惠州募投实施地尚未完成工程

建设前，公司以深圳杰普特的自有资金预先投入了部分研发设备采购、开发费用、软件

著作权及专利购置费等，因此该部分投入不再使用募集资金进行二次投资。 

（3）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

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通过优化生

产场地规划设计、生产线维修重复利用等方式，合理降低了项目总支出。 

（4）募集资金在存储过程中产生了利息收入和现金管理投资收益。 

五、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已对外转让的情况。 

六、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在

公司范围内预先投入部分募投项目，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31,707,915.40元。  

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于2019年12月13日出具瑞华核字[2019] 48490025号募集资金置

换专项鉴证报告。 

2019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 31,707,915.40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12月13日出具《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七、 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2019年11月29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包含本数）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2020年11月26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3亿（包含本数）元暂时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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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2021年12月3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

超过2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产品（包

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在上述额

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截至2023年9月30日，上述购买的产品均已到期收回。

八、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91,503.57万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

民币91,503.57万元（其中包括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人民币3,170.79万元，补充流动资金27,278.57万元，募投项目资金结余转出30,936.47万元），

无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九、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

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作为公司研发能力建设项目，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无法单

独核算效益，但项目实施后可增强公司的研发能力，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 

（2）补充流动资金主要为了满足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需求，无法单独核算

效益，但通过增加公司营运资金，提高公司资产运转能力和支付能力，提高公司经营抗

风险能力，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从而间接提高公司效益。 

3、未能实现承诺效益的说明 

未能实现承诺效益详见《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十、 前次募集资金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十一、 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2023年9月30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结余为0。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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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24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光纤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公

司资金状况，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济效益，公司拟将节余的募集资金人民

币3,443.97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

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注销相关募集资金

账户，公司与保荐机构、项目实施主体、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

止。公司已于2021年8月27日实际转出34,439,688.66元，其中30,711,542.79元为累计投入金

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3,728,145.87元为理财收益及利息。  

2021年10月20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改善公司资金状况，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济效益，公司拟将节余的募集资

金人民币1,663.13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注销相关募

集资金账户，公司与保荐机构、项目实施主体、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

随之终止。公司实际结项补流转出共计金额16,632,413.70元，其中2021年10月21日实际转

出16,631,276.39元，其中12,920,062.48元为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 

3,711,213.91元为理财收益及利息，于2021年11月2日转出1,137.31元。 

2022年3月30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超快激光器研发生产建设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公司资金状况，降低财务费用，提

升经济效益，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5,989.28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

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公司已于2022年11月累计转

出59,960,729.52元，其中57,709,447.37元为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

2,251,282.15元为理财收益及利息。 

2022年8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半导体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及“半

导体激光加工及光学检测设备研发生产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改善公司资金状况，降低财务费用，提升经济效益，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19,693.53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

司日常经营活动。半导体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9月累计转出

68,305,965.63元，其中63,602,401.88元为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4,703,563.75

元为理财收益及利息。半导体激光加工及光学检测设备研发生产建设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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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2年11月累计转出129,977,977.60元，其中121,641,147.06元为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8,336,830.54元为理财收益及利息。 

2023年3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公司资

金状况，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济效益，公司拟将节余的募集资金人民币3.50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实际转出募集资金账户的金额为34,963.60元。 

十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的有关内容对照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内

容不存在差异。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编制单位：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91,503.57 62,880.26

不适用

不适用 31,043.74

13,934.64

13,855.24

3,836.26

210.37

1 光纤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 光纤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 12,371.00 12,371.00 9,309.57 12,371.00 12,371.00 9,309.57 -3,061.43 2021年6月30日

2 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目 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目 11,276.00 11,276.00 9,983.99 11,276.00 11,276.00 9,983.99 -1,292.01 2021年9月30日

3 半导体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 半导体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 9,253.00 9,253.00 2,892.76 9,253.00 9,253.00 2,892.76 -6,360.24 2022年6月30日

4
半导体激光加工及光学检测设备研发生
产建设项目

半导体激光加工及光学检测设备研发生
产建设项目

15,759.00 15,759.00 3,594.89 15,759.00 15,759.00 3,594.89 -12,164.11 2022年6月30日

5 超快激光器研发生产建设项目 超快激光器研发生产建设项目 8,333.00 8,333.00 2,562.06 8,333.00 8,333.00 2,562.06 -5,770.94 2021年12月31日

6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233.00 7,233.00 7,258.42 7,233.00 7,233.00 7,258.42 25.42 2022年12月31日

7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27,278.57 27,278.57 27,278.57 27,278.57 27,278.57 27,278.57         - 不适用

合计 91,503.57 91,503.57 62,880.26 91,503.57 91,503.57 62,880.26 -28,623.31

-                                  -                                  -                                  -                                  -                                  -                                  -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9年度：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22年度：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或截止日项目完工程度）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募集前承诺投资金额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金额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3年1-9月：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序号

注 1：光纤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主要原因有：（一）募投项目“光纤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已投产，根据相关合同约定，主体工程质保金、装修验收尾款等款项支付时间周期较长，募集资金余额中含未支付的质保金及尾款。（二）在募投项

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降低项目总支出。（三）募集资金在存储过程中产生了利息收入。

注 2：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主要原因有：（一）募投项目“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目”已投产，根据相关合同约定，主体工程质保金、装修验收尾款等款项支付时间周期较长，募集资金余额中含未支付的质保金及尾款。

（二）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降低了项目总支出。（三）募集资金在存储过程中产生了利息收入。

注 3： 半导体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主要原因有：（一）由于半导体激光器技术更迭迅速，公司对半导体激光器产品的研发需求发生了较多变化，产品设计方案仍处于快速更新迭代过程中。在惠州募投实施地尚未完成工程建设前，公司利

用了深圳杰普特的半导体激光器生产线的设备进行前期研发和生产，导致募集资金计划中设备购置费用、人员招聘及培训费用尚未全部使用。后续公司将随市场需求在半导体激光器生产相关人员招聘及培训、设备购置等方面投入资金。（二）募投项目“半导体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

实施期间，受新冠疫情影响，募投项目厂房施工建设工作较原计划有所延迟，在惠州募投实施地尚未完成工程建设前，公司以深圳杰普特的自有资金预先投入了部分研发设备采购、人员招聘及培训费用以及铺底流动资金，因此该部分投入不再使用募集资金进行二次投资。（三）
募投项目“半导体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所需的部分生产和研发设备自2019 年初至今市场售价呈下降趋势，进一步节约了设备购置费用。（四）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

制、监督和管理，通过优化生产场地规划设计、生产线维修重复利用等方式，合理降低了项目总支出。（五）募集资金在存储过程中产生了利息收入和现金管理投资收益。

注 4： 半导体激光加工及光学检测设备研发生产建设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主要原因有：（一）募投项目“半导体激光加工及光学检测设备研发生产建设项目”计划研发的激光/光学智能装备须紧跟客户需求，且要求具备较高的自动化设备设计研发能力，确保

产品能够满足客户所需的检测效果或加工效果，因此公司采取保留部分半导体激光加工及光学检测设备研发人员在深圳杰普特工作的形式，有效提升沟通效率；同时，研发物料较生产物料下单更加零散且要求紧急，研发场地放在深圳总部有利于物料的快速交付，可提升项目研发
整体速度。公司出于业务衔接、人员沟通、研发物料供应便捷性等方面因素考虑以自有资金先行对相关项目进行支持，因此在募投项目建设的研发生产场地完全竣工投产前，该项目相关的研发与生产实际均使用深圳杰普特自有资金投入。后续公司将随客户需求在半导体激光加工
及光学检测设备研发生产、设备购置等方面投入资金，不断提升自身技术水平。（二）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通过优化生产场地规划设计、生产
线维修重复利用等方式，合理降低了项目总支出。（三）募集资金在存储过程中产生了利息收入和现金管理投资收益。

注 5：超快激光器研发生产建设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主要原因有：（一）由于目前超快激光器整体售价较固体激光器、光纤激光器高，市场普及度较低，且公司为进一步降低产品成本及提升输出功率，产品设计方案仍处于快速更新迭代过程中。因此，

公司采取保留部分超快激光器生产人员在深圳杰普特工作的形式，并使用部分与激光器产线通用的生产设备进行前期研发生产，导致募集资金计划中设备购置费用、人员招聘及培训费用尚未使用完成。后续公司将随市场需求在超快激光器生产相关人员招聘及培训、设备购置等方
面投入资金。（二）募投项目“超快激光器研发生产建设项目”实施期间，由于前期惠州募投实施地尚未完成建设，基于超快激光器在半导体、消费电子等领域的精密加工工艺中应用前景较为广阔，为加快超快激光器业务布局、快速提升自制技术水平，公司以深圳杰普特的自有资金

预先投入了部分研发设备采购、人员招聘及培训费用以及铺底流动资金，因此该部分投入不再使用募集资金进行二次投资。（三）本募投项目所需的部分生产和研发设备自 2019 年初至今市场售价呈下降趋势，进一步节约了设备购置费用。（四）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从项

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通过优化生产场地规划设计、生产线维修重复利用等方式，合理降低了项目总支出。（五）募集资金在存储过程中产生了利息收入和现金管理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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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1-9月

1 光纤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 89.78%
完整年度平均营业收入达到

38,195万元
不适用 12,044.19 36,740.81 28,995.20 77,780.20 否

2
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

目
84.27%

完整年度平均营业收入达到
20,120万元

不适用 3,709.49 20,725.11 9,004.63 33,439.23 是

3 半导体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 79.30%
完整年度平均营业收入达到

17,135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3,016.57 2,022.25 5,038.83 不适用

4
半导体激光加工及光学检测设备

研发生产建设项目
88.49%

完整年度平均营业收入达到
45,400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24,360.12 11,577.94 35,938.06 不适用

5 超快激光器研发生产建设项目 74.28%
完整年度平均营业收入达到

14,700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345.33 308.03 653.36 否

6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7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3：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目，2021年9月30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此在2021年和2023年1-9月不构成完整会计年度。

注4：半导体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和半导体激光加工及光学检测设备研发生产建设项目，2022年6月30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在2022年和2023年1-9月不构成完整会计年度，故不适用承诺效益

评价。

注5：超快激光器研发生产建设项目，2021年12月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此在2023年1-9月不构成完整会计年度，2022年度未达到预计效益具体原因如下：（1）2022年上半年国内供应链

受阻，公司超快激光器客户以及使用超快激光器的定制化设备客户受此影响存在取消、延缓或者减少订单的情况，导致公司超快激光器销售增长不及预期；（2）虽然随着超快激光器技术不

断成熟，该产品售价不断下降，但整体售 价仍较高，客户购买及使用超快激光器门槛较高，客户群体相比光纤激光器及固体激光器而言较少。

注 2：光纤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2021年6月30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此在2021年和2023年1-9月不构成完整会计年度。2022年度达到预计效益具体原因如下:（1）2022 年上半年受激光器下

游需求不振影响，公司激光器客户受此影响存在取消或者减少订单的情况，导致公司激光器销售增长不及预期；（2）公司连续光激光器产品原主要应用领域为金属板材切割市场，该领域价

格竞争激烈，公司于 2022 年二季度决定退出激光切割市场转向激光焊接市场，导致全年连续光激光器销量不及募投项目预计销量。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注 1：补充流动资金以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提高公司研发能力，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整体竞争力，故未承诺效

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实际投资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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